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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 上午 10:10 

地點：臺北校區 L棟 2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棟 3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丁斌首校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會議記錄：林育靖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主要為學雜費調整案，因本校學雜費目前為綜一類組 10所大學校院中最低

者，故有調整的必要。本校所收取的學雜費一律用於學生與教學上，如高雄校區日前竣工

的男生宿舍，所需經費約為 5億元，近期將進行結案，另於暑期亦規劃 B棟及 H棟宿舍的

整修工程；臺北校區校務資訊系統將於本（110）年度完成規劃，以解決之前所發生諸如

學生學號號碼數不足等衍生的細部問題。再者，臺北校區校園智慧服務的規劃案期能提升

至全國第一，未來將藉由更完善的數位化服務，以協助學生進入校園後即可透過智慧型手

機完成大多數的校園事務，如讀取課程講義、資料等，使學生享受更便利的校園生活。此

外，臺北校區第三宿舍興建案將於下週校園興建委員會會議積極討論，並與體育室同仁討

論體育設施與場地的改善計畫，如體育館 5樓籃球場於濕冷的秋冬季如何克服天氣因素而

不影響上課、露天游泳池經數次風災及地震產生龜裂以致漏水亟需補強等問題，已請體育

室同仁進行改善之相關規劃。另外，亦與總務長討論音樂廳的狀況，在其無法重建的狀況

下，仍須盡可能做到安全性的提升。 

以上有關校務的改善與提升事項，均需有經費的支持。本校每名學生所支付的學雜費

已較他校低約 4至 5千元，對校務運作影響甚鉅，所以有必要提高學雜費收費標準。本校

將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學雜費調整案，並盡最大的努力提升學校各項品質，以利學生能擁有

更優質的校園環境與學習資源。 

貳、業務單位報告(詳簡報)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110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 

    一、本校目前學雜費收費標準，為私立綜合大學第一類組學校中最低。 

    二、教育部 110年 4月 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36203號函略以，110學年度收費基準調

整幅度為 1.26%，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調幅上限為 2.5%。如欲調整學雜費需於

110年 5月 31日下午 5時前報部審議。另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0條規定，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及第 9條之規定，並具有完善

之助學計畫、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資訊公開程序及研議公開程序者，經教育部核

定後，得放寬其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其上限不得逾基本調幅之一點五倍。即

本次最高調幅為 3.75%。 

    三、本校於 110年 4月 21日召開主管會議評估學雜費收費基準，決議調整日間部學士

班學雜費收費基準 2.5%。 

    四、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9條規定，學校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應

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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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訊公開程序：學雜費使用情況、調整理由、計算方法、支用計畫（包括調整後

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及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學生意見與學校回應說明

等資訊，應於研議期間公告。 

  (二)研議公開程序：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校內決策方式、組成成員及研議過程

均應公開；其成員應包括學生會等具代表性之學生代表，並應舉辦向學生公開溝

通說明會議及設置學生意見陳訴管道。 

    五、依教育部訂定之學雜費調整財務指標，本校各項指標均符合。 

    六、本校擬調整日間部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 2.5%，計算後實際調幅約在 2.484%~2.493% 

(詳簡報)。 

    七、本校 110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是否調整？提請  討論。 

    八、本案如決議調整，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爰配合調整。 

決  議：1.通過各學院以調幅上限 2.5%申辦，另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爰

配合調整。 

2.調整後學雜費收費基準如下： 

(1)本國生及僑生 

音樂系 理農學院 商學院 社工系

本校學費 37,125 37,125 35,495 35,495

本校雜費 12,670 12,255 7,820 7,180

實踐大學 49,795 49,380 43,315 42,675

調整後學費 38,050 38,050 36,380 36,380

調整後雜費 12,985 12,560 8,015 7,355

調整後總金額 51,035 50,610 44,395 43,735

調整金額 1,240 1,230 1,080 1,060

調幅(小數點後3位,四捨五入) 2.490% 2.491% 2.493% 2.484%

實踐大學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表(適用本國生及僑生)

學制
大學部

本校預計調整11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2)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 

音樂系 理農學院 商學院 社工系

本校學費 40,900 40,900 39,100 39,100

本校雜費 14,000 13,500 8,700 7,900

實踐大學(109) 54,900 54,400 47,800 47,000

調整後學費 41,900 41,900 40,100 40,100

調整後雜費 14,300 13,900 8,900 8,100

調整後總金額 56,200 55,800 49,000 48,200

調整金額 1,300 1,400 1,200 1,200

調幅(小數點後3位,四捨五入) 2.368% 2.574% 2.510% 2.553%

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表(適用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

學制
大學部

本校預計調整11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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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110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博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 

一、本校日間部碩士班學雜費收費標準，為私立綜合大學第一類組學校中最低。 

二、依教育部訂定之學雜費調整財務指標，本校財務指標符合。 

三、本校於 110年 4月 21日召開主管會議評估學雜費收費基準，決議定額調整日間部碩

士班、博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額度詳簡報。 

四、本校 110學年度日間部碩士班、博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是否調整？提請  討論。 

五、本案如決議調整，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爰配合調整。 

決  議：1.照案通過。另外國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費標準爰配合調整。 

2.調整後學雜費收費基準如下： 

(1)本國生及僑生 

博士班

音樂所 理農學院 商學院 社工所 商學院

本校學費 36,130 35,618 34,168 33,993 40,870

本校雜費 12,285 12,130 7,535 7,257 14,000

實踐大學 48,415 47,748 41,703 41,250 54,870

調整後學費 40,630 40,118 37,368 37,190 43,850

調整後雜費 13,785 13,630 8,335 8,060 15,020

調整後總金額 54,415 53,748 45,703 45,250 58,870

調整金額 6,000 6,000 4,000 4,000 4,000

調幅(小數點後3位,四捨五入) 12.393% 12.566% 9.592% 9.697% 7.290%

實踐大學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表(適用本國生及僑生)

學制
碩士班

本校預計調整11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2)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 

博士班

音樂所 理農學院 商學院 社工所 商學院

本校學費 39,800 39,200 37,600 37,400 45,000

本校雜費 13,600 13,400 8,300 8,000 15,400

實踐大學(109) 53,400 52,600 45,900 45,400 60,400

調整後學費 44,700 44,200 41,200 41,000 48,300

調整後雜費 15,200 15,000 9,200 8,900 16,600

調整後總金額 59,900 59,200 50,400 49,900 64,900

調整金額 6,500 6,600 4,500 4,500 4,500

調幅(小數點後3位,四捨五入) 12.172% 12.548% 9.804% 9.912% 7.450%

109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表(適用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

學制
碩士班

本校預計調整11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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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110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各支用項目分配比率，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 

一、基於學雜費調整前提需著重於「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的概念，維護學生的學

習環境品質，並盡量以大多數學生利益為考量，擬具 110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支用規

劃與經費分配如下表，請討論。 

   二、請獲分配經費之權責單位於 5月 10日中午 12:00前提供完整經費使用規劃與預期成

效送交財務處彙整，俾利後續召開說明會予以公告及說明，並作為調整後管考的依

據。 

項
次 

項目 分配
比率 

分配金額 
(暫估，仟元) 

權責 

單位 
臺北 
校區 

高雄 
校區 

一 工讀助學金 25%  3,814 2,289 學務處 

二 增加圖書資源、優化資訊設備 10%  1,526 916 圖資處 

三 優化學生社團空間及設備 5%  763 458 學務處 

四 體育設施維護 5%  763 458 體育室 

五 增加學習

資源，提升

教學成效 

1.系所教學教材設備改善

(院統籌) 
25%  3,814 2,289 5院 

2.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 15%  2,289 1,373 總務處 

3.加強數位化學習 15%  2,289 1,373 教務處 

經費合計 15,258 9,156  

*臺北校區經費內含學士班 12,688仟元及碩博士班 2,570仟元。 

決  議：1.新增項目一、校園安全維護，分配比率為 5%，權責單位為學務處，分配金額由原項

次五第 2款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調整至該項目，以下項次序號遞增。 

2.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之權責單位增列教務處。 

3.調整後如下表：(部分項目因應尾差調整分配金額) 

項
次 

項目 分配
比率 

分配金額 
(暫估，仟元) 

權責 

單位 
臺北 
校區 

高雄 
校區 

一 校園安全維護 5% 763 458 學務處 

二 工讀助學金 25%  3,814 2,289 學務處 

三 增加圖書資源、優化資訊設備 10%  1,526 916 圖資處 

四 優化學生社團空間及設備 5%  763 458 學務處 

五 體育設施維護 5%  763 458 體育室 

六 增加學習

資源，提升

教學成效 

1.系所教學教材設備改善

(院統籌) 
25%  3,813 2,288 5院 

2.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 10%  1,527 916 總務處/

教務處 

3.加強數位化學習 15%  2,289 1,373 教務處 

經費合計 15,258 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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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110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各單位分工，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如下表 

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分工 負責單位 

1.提出辦學品質確保計畫，明列學校目前教學資源，並提供教學相關事

務及提昇辦學品質之實施策略，回應教學相關議題 

2.提供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 

教務處 

1.提出學校整體(北高)助學計畫(不含教育部輔助經費)，並應自訂查核

機制及目標值(由臺北校區彙整)。 

2.提供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以及現階段募款情形。 

3.北、高校區分別召開各校區學生公開溝通說明會(說明會需建置實名制

報名管道、需錄影、並製作會議記錄) 並公告說明會議訊息。 

學生事務處 

維護說明會會場秩序與安全。 軍訓室 

1.公關媒體事務及學生公開意見表達回應說明。 

2.確認學生意見回覆單位。 
秘書室 

提供學校願景規劃及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並回應與校務推動及發展之

相關議題。 
研發處 

有關師資與人事規劃、生師比等。 人力資源處 

1.北、高校區說明會會場安排並回應與學校設施設備相關議題。 

2.提供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 

3.現階段學校節約能源措施與具體成效。 

總務處 

1.在學校首頁設置 110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資訊專區以利揭露相關訊息。 

2.提供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並回應相關議題。 
圖資處 

1. 提供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 

2. 回應與業務相關之議題。 

5院、體育

室，其他一級

單位 

1.學雜費調整計算方法暨相關數據，並編製學雜費收費標準表。 

2.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檢視分析。 

3.學生意見蒐集(說明會前，請建置 GOOGLE 調查表單)，並初審負責回應

單位。 

4.彙整各單位提報之資料、說明會資料、學生意見，撰寫相關書表，並

印製計畫書，提報教育部作業。 

財務處 

決  議：配合提案三支用計畫新增校園安全維護項目及共通教室設備更新維護增列負責單位，

部份調整如下，餘照案通過。 

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分工 負責單位 

1.提出辦學品質確保計畫，明列學校目前教學資源，並提供教學相關事

務及提昇辦學品質之實施策略，回應教學相關議題 

2.提供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 

教務處/ 

總務處(新

增) 

1.維護說明會會場秩序與安全。 

2.提供校園安全維護經費挹注後之支用規劃說明及預期成效。(新增) 
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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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修正本校學雜費調整流程並確認本次調整案日程表，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財務處)                 

說  明： 

    一、本校學雜費調整審議流程圖如附件一，因應「實踐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擬刪除「依規定成立審議小組」(小組於每學年初即成立，不列入流程圖) ，調整

後流程圖如附件二。 

      二、110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作業時程，提請 討論。 

作業程序 預定執行時間 負責單位 

1 
評估會議，確定是否調整學雜

費、各相關單位初步業務分工。 

110/4/21(三)9:00 

L2大會議室(北) 

C棟 3樓國際會議廳(高) 

財務處 

2 

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錄音)，

確定各相關單位業務分工、支

用/助學計畫方向、設立學生陳

述意見管道(GOOGLE調查表

單)、學生公開說明會日期及地

點、提報會議等。 

110/4/30(五)10:10 

L2大會議室(北) 

C棟 3樓國際會議廳(高) 

學雜費審議小組 

財務處 

3 學生意見回覆 110/5/3~12 12:00前 各一級單位 

4 
彙整各單位提報之資料及書面

回應說明 

暫定 

110/5/3~13 12:00前 
財務處 

5 
召開說明會(北高各 1場) 

(錄影/音)(詳實記錄) 

暫定 

110/5/17-21 
學生事務處 

6 

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錄音)，

確定計畫書(支用/助學計畫)

等。(視實際需要) 

暫定 

建議說明會後 

校務會議前 

學雜費審議小組 

財務處 

7 校務會議 
暫定 

110/5/25(二)  
秘書室 

8 

彙整各單位提報之資料、說明

會資料、學生意見，撰寫相關

書表，並印製計畫書。 

110/5/17~5/28 

5/28(五)定稿並印製 

學雜費審議小組 

財務處 

9 提報至教育部。 110/5/31(一)前 財務處 

決  議：1.照案通過。 

2.校務會議確定為 5/25(二) ，臺北校區說明會定為 5/18(二)中午，高雄校區說明會

於會後確定再行通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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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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